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596號

原      告  許茂林  

            張霈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美寬律師

被      告  和彩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彩雪  

訴訟代理人  張進豐律師

            黃勝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

編號A之鐵皮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

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許茂林新臺幣38萬7200元，及自民國114年4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

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許茂林新臺幣3萬44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霈涵新臺幣58萬800元，及自民國114年4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

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2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38萬72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許茂林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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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判決第3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58萬8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張霈涵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簡易訴訟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

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第1項聲明為：被

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373地號

土地）如起訴狀附圖所示編號A位置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原

告（見本院卷第3頁），嗣經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民國114

年6月5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8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

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測量實際占用範圍及面積後，更

正聲明如後述，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等對坐落373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

號A所示鐵皮廠房（下稱A廠房）及起訴狀附圖編號C所示鐵

皮廠房（下稱C廠房，與A廠房合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

分權，原告許茂林、張霈涵（下分稱姓名，合稱原告）權利

各為4/10、6/10，於民國111年9月起將系爭2廠房出租予被

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8萬6000元（許茂林應

得3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5萬1600元）、C廠房每月租金為3

萬6000元（許茂林應得1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2萬1600

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自112年5月起積欠租

金，且於租期屆滿後未依約搬遷，被告遲至113年7月31日始

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房，爰依

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A廠房，並依租賃契約及不

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租金（許茂林應

得4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7萬3200元）、使用C廠房2個月

（即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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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許茂林應得2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4萬3200元），使用

A廠房9個月（即113月6月1日至114年2月28日，許茂林應得3

0萬9600元、張霈涵應得46萬4400元）及自114年3月1日起至

返還伊等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許茂林每月應得3萬4

400元、張霈涵每月應得5萬1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將A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㈡

被告應給付許茂林38萬7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

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㈢

被告應給付張霈涵58萬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1日

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惟不當得利之計算

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A廠房為有理由：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

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等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將系爭2廠房

出租予被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8萬6000元、C廠房每月租金

為3萬6000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遲至113年7

月31日始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

房等情，有租賃契約書、郵局存證信函、現場照片、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房屋稅繳款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4頁

反面、第17至19頁反面、第64至65頁反面、第73至80頁反

面），並有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為據（見本院卷51頁），復

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反面、第82頁反面），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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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為真實，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A廠房騰

空遷讓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及相當於租金不

當得利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積欠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乙節，為被告所

不爭執，則許茂林、張霈涵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許茂林4萬88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3萬6000

元）×4/10＝4萬8800元】，給付張霈涵7萬3200元【計算

式：（8萬6000元＋3萬6000元）×6/10＝7萬3200元】，即屬

有據。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之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

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

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主張兩造租約已於113年5月31日屆

滿，被告遲至同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返還原告，且迄未將A

廠房返還原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自11

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無權占用C廠房而受有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萬2000元（計算式：3萬6000元×2月＝7

萬200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2月28日止，無權

占用A廠房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7萬4000元（計算

式：8萬6000元×9月＝77萬4000元），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

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萬6000

元，致原告受有損害，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許茂林33萬8400元【計算式：（7萬2000元＋77萬4000

元）×4/10＝33萬8400元】，給付張霈涵50萬7600元【計算

式：（7萬2000元＋77萬4000元）×6/10＝50萬7600元】，並

自114年3月1日起，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計算式：8

萬6000元×4/10＝3萬4400元），給付張霈涵5萬1600元（計

算式：8萬6000元×6/10＝5萬16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

雖辯稱：不當得利之計算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適云云，然兩造間既定有租約，就系爭2廠房之使用利益定

有具體特定之數額，自無庸捨此不採，而仍以上開一般標準

計算之，始合乎不當得利制度在於回復財產利益不正歸屬之

目的，並無任其保留所受利益之理，且土地法第97條第1項

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

至非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

旨側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

題」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94條至第96

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城

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性限

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故被告所辯應非可採。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

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113年5月

租金債權於113月5月5日期限屆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

權，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

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

金額，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4月8日

(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同為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租賃契約及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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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

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如

主文第5項至第7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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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596號
原      告  許茂林  
            張霈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美寬律師
被      告  和彩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彩雪  
訴訟代理人  張進豐律師
            黃勝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之鐵皮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許茂林新臺幣38萬72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許茂林新臺幣3萬44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霈涵新臺幣58萬8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2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8萬72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許茂林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3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8萬8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張霈涵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簡易訴訟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373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所示編號A位置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3頁），嗣經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6月5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8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測量實際占用範圍及面積後，更正聲明如後述，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等對坐落373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鐵皮廠房（下稱A廠房）及起訴狀附圖編號C所示鐵皮廠房（下稱C廠房，與A廠房合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分權，原告許茂林、張霈涵（下分稱姓名，合稱原告）權利各為4/10、6/10，於民國111年9月起將系爭2廠房出租予被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8萬6000元（許茂林應得3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5萬1600元）、C廠房每月租金為3萬6000元（許茂林應得1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2萬1600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自112年5月起積欠租金，且於租期屆滿後未依約搬遷，被告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房，爰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A廠房，並依租賃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租金（許茂林應得4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7萬3200元）、使用C廠房2個月（即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許茂林應得2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4萬3200元），使用A廠房9個月（即113月6月1日至114年2月28日，許茂林應得30萬9600元、張霈涵應得46萬4400元）及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伊等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許茂林每月應得3萬4400元、張霈涵每月應得5萬1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A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給付許茂林38萬7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㈢被告應給付張霈涵58萬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惟不當得利之計算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A廠房為有理由：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等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將系爭2廠房出租予被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8萬6000元、C廠房每月租金為3萬6000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房等情，有租賃契約書、郵局存證信函、現場照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房屋稅繳款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4頁反面、第17至19頁反面、第64至65頁反面、第73至80頁反面），並有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為據（見本院卷5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反面、第82頁反面），堪信為真實，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A廠房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及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積欠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則許茂林、張霈涵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許茂林4萬88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3萬6000元）×4/10＝4萬8800元】，給付張霈涵7萬32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3萬6000元）×6/10＝7萬3200元】，即屬有據。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主張兩造租約已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遲至同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返還原告，且迄未將A廠房返還原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自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無權占用C廠房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萬2000元（計算式：3萬6000元×2月＝7萬200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2月28日止，無權占用A廠房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7萬40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9月＝77萬4000元），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萬6000元，致原告受有損害，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許茂林33萬8400元【計算式：（7萬2000元＋77萬4000元）×4/10＝33萬8400元】，給付張霈涵50萬7600元【計算式：（7萬2000元＋77萬4000元）×6/10＝50萬7600元】，並自114年3月1日起，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4/10＝3萬4400元），給付張霈涵5萬16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6/10＝5萬16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不當得利之計算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云云，然兩造間既定有租約，就系爭2廠房之使用利益定有具體特定之數額，自無庸捨此不採，而仍以上開一般標準計算之，始合乎不當得利制度在於回復財產利益不正歸屬之目的，並無任其保留所受利益之理，且土地法第97條第1項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非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旨側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題」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94條至第96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城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故被告所辯應非可採。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113年5月租金債權於113月5月5日期限屆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4月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為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租賃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5項至第7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596號

原      告  許茂林  

            張霈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美寬律師

被      告  和彩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彩雪  

訴訟代理人  張進豐律師

            黃勝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

    之鐵皮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許茂林新臺幣38萬7200元，及自民國114年4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

    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許茂林新臺幣3萬44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霈涵新臺幣58萬800元，及自民國114年4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

    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2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38萬72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許茂林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3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

    臺幣58萬8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張霈涵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簡易訴訟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

    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第1項聲明為：被告

    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373地號土地）

    如起訴狀附圖所示編號A位置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見

    本院卷第3頁），嗣經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6月5

    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8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下稱

    系爭複丈成果圖）測量實際占用範圍及面積後，更正聲明如

    後述，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等對坐落373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

    號A所示鐵皮廠房（下稱A廠房）及起訴狀附圖編號C所示鐵

    皮廠房（下稱C廠房，與A廠房合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

    分權，原告許茂林、張霈涵（下分稱姓名，合稱原告）權利

    各為4/10、6/10，於民國111年9月起將系爭2廠房出租予被

    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8萬6000元（許茂林應

    得3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5萬1600元）、C廠房每月租金為3

    萬6000元（許茂林應得1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2萬1600元）

    ，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自112年5月起積欠租金，

    且於租期屆滿後未依約搬遷，被告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將C

    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房，爰依民

    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A廠房，並依租賃契約及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租金（許茂林應得

    4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7萬3200元）、使用C廠房2個月（即

    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許茂林應得2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4萬3200元），使用A廠

    房9個月（即113月6月1日至114年2月28日，許茂林應得30萬

    9600元、張霈涵應得46萬4400元）及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

    還伊等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許茂林每月應得3萬440

    0元、張霈涵每月應得5萬1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將A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

    應給付許茂林38萬7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

    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㈢被告

    應給付張霈涵58萬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

    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㈣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惟不當得利之計算

    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A廠房為有理由：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

    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等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將系爭2廠房

    出租予被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8萬6000元、C廠房每月租金

    為3萬6000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遲至113年7

    月31日始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

    房等情，有租賃契約書、郵局存證信函、現場照片、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房屋稅繳款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4頁

    反面、第17至19頁反面、第64至65頁反面、第73至80頁反面

    ），並有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為據（見本院卷51頁），復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反面、第82頁反面），堪信

    為真實，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A廠房騰空

    遷讓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及相當於租金不當

    得利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積欠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執，則許茂林、張霈涵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許茂林4萬88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3萬6000元）

    ×4/10＝4萬8800元】，給付張霈涵7萬3200元【計算式：（8

    萬6000元＋3萬6000元）×6/10＝7萬3200元】，即屬有據。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

    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

    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主張兩造租約已於113年5月31日屆滿

    ，被告遲至同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返還原告，且迄未將A廠

    房返還原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自113

    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無權占用C廠房而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7萬2000元（計算式：3萬6000元×2月＝7萬20

    0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2月28日止，無權占用A

    廠房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7萬4000元（計算式：8

    萬6000元×9月＝77萬4000元），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

    廠房之日止，按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萬6000元，

    致原告受有損害，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許茂林33萬8400元【計算式：（7萬2000元＋77萬4000元）×4

    /10＝33萬8400元】，給付張霈涵50萬7600元【計算式：（7

    萬2000元＋77萬4000元）×6/10＝50萬7600元】，並自114年3

    月1日起，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

    4/10＝3萬4400元），給付張霈涵5萬1600元（計算式：8萬60

    00元×6/10＝5萬16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不當

    得利之計算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云云，然兩

    造間既定有租約，就系爭2廠房之使用利益定有具體特定之

    數額，自無庸捨此不採，而仍以上開一般標準計算之，始合

    乎不當得利制度在於回復財產利益不正歸屬之目的，並無任

    其保留所受利益之理，且土地法第97條第1項之規定，應僅

    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非供居住之

    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旨側重「防止

    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題」及同法第

    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94條至第96條均就「城巿

    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城巿營業用房屋

    」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補充

    必要自明，故被告所辯應非可採。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113年5月租金

    債權於113月5月5日期限屆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係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被告應

    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

    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4月8日(見本院

    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為

    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租賃契約及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

    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

    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如

    主文第5項至第7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596號

原      告  許茂林  

            張霈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美寬律師

被      告  和彩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彩雪  

訴訟代理人  張進豐律師

            黃勝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之鐵皮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許茂林新臺幣38萬72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許茂林新臺幣3萬4400元。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霈涵新臺幣58萬8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所示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者，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2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8萬72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許茂林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3項前段及後段屆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8萬800元，及就已到期金額之全額為原告張霈涵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簡易訴訟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373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所示編號A位置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3頁），嗣經桃園市蘆竹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6月5日蘆地測法丈字第0087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測量實際占用範圍及面積後，更正聲明如後述，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等對坐落373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鐵皮廠房（下稱A廠房）及起訴狀附圖編號C所示鐵皮廠房（下稱C廠房，與A廠房合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分權，原告許茂林、張霈涵（下分稱姓名，合稱原告）權利各為4/10、6/10，於民國111年9月起將系爭2廠房出租予被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新臺幣（下同）8萬6000元（許茂林應得3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5萬1600元）、C廠房每月租金為3萬6000元（許茂林應得1萬4400元、張霈涵應得2萬1600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自112年5月起積欠租金，且於租期屆滿後未依約搬遷，被告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房，爰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A廠房，並依租賃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租金（許茂林應得4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7萬3200元）、使用C廠房2個月（即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許茂林應得2萬8800元、張霈涵應得4萬3200元），使用A廠房9個月（即113月6月1日至114年2月28日，許茂林應得30萬9600元、張霈涵應得46萬4400元）及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伊等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許茂林每月應得3萬4400元、張霈涵每月應得5萬1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A廠房（面積968.21平方公尺）騰空遷讓返還原告；㈡被告應給付許茂林38萬7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㈢被告應給付張霈涵58萬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給付張霈涵新臺幣5萬1600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就原告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惟不當得利之計算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A廠房為有理由：

　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狀態，返還出租人，民法第455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伊等就系爭2廠房有事實上處分權，並將系爭2廠房出租予被告，A廠房每月租金為8萬6000元、C廠房每月租金為3萬6000元，租期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遲至113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騰空遷讓返還伊等，惟迄今仍拒絕返還A廠房等情，有租賃契約書、郵局存證信函、現場照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房屋稅繳款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至14頁反面、第17至19頁反面、第64至65頁反面、第73至80頁反面），並有系爭土地複丈成果圖為據（見本院卷5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反面、第82頁反面），堪信為真實，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將A廠房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自屬有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及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部分：

　⒈原告主張被告積欠系爭2廠房113年5月租金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則許茂林、張霈涵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許茂林4萬88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3萬6000元）×4/10＝4萬8800元】，給付張霈涵7萬32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3萬6000元）×6/10＝7萬3200元】，即屬有據。

　⒉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無權占有他人之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原告主張兩造租約已於113年5月31日屆滿，被告遲至同年7月31日始將C廠房返還原告，且迄未將A廠房返還原告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主張被告自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7月31日止，無權占用C廠房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萬2000元（計算式：3萬6000元×2月＝7萬2000元），及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2月28日止，無權占用A廠房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77萬40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9月＝77萬4000元），暨自114年3月1日起至返還A廠房之日止，按月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8萬6000元，致原告受有損害，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許茂林33萬8400元【計算式：（7萬2000元＋77萬4000元）×4/10＝33萬8400元】，給付張霈涵50萬7600元【計算式：（7萬2000元＋77萬4000元）×6/10＝50萬7600元】，並自114年3月1日起，按月給付許茂林3萬44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4/10＝3萬4400元），給付張霈涵5萬1600元（計算式：8萬6000元×6/10＝5萬16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雖辯稱：不當得利之計算應以申報地價作為核算基礎較為妥適云云，然兩造間既定有租約，就系爭2廠房之使用利益定有具體特定之數額，自無庸捨此不採，而仍以上開一般標準計算之，始合乎不當得利制度在於回復財產利益不正歸屬之目的，並無任其保留所受利益之理，且土地法第97條第1項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非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旨側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題」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94條至第96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城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故被告所辯應非可採。　

　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而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113年5月租金債權於113月5月5日期限屆滿，對被告之不當得利債權，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又未約定利息，則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4月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同為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租賃契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如主文第5項至第7項所示。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郭俊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葉菽芬　







